
资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学位答辩工作办法 

资研生字（2023）7 号 

毕业生整体水平是衡量研究生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为使我院研

究生毕业答辩工作进一步完善，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和《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有关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

定本工作办法。 

一、成立答辩委员会 

各系成立答辩委员会，统一组织研究生答辩事宜。答辩委员会聘请要求

如下： 

1.硕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聘请要求 

⑴答辩委员会由 5 名本专业研究生导师组成，校外专家不少于 1 人；

导师（包含指导小组成员）不能作为硕士论文答辩专家。 

⑵答辩委员会秘书由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2.博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聘请要求 

⑴答辩委员会由 5 或 7 名本专业研究生导师组成，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导师（包含指导小组成员）及同等学力人员的推荐人不能作为博士论文

答辩专家，博士预答辩不少于 5 名专家。 

⑵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指导教师不得担任

主席。 

⑶答辩委员会秘书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二、学位论文答辩会组织形式 

⑴论文答辩会由研究生所在学科专业统一组织进行。 



⑵答辩的具体工作由申请人所在专业指定的毕业论文答辩秘书安排，

毕业申请者本人不得参与。 

⑶毕业论文答辩一般公开举行（保密课题除外），并由答辩委员会秘书

做详细记录。 

⑷答辩秘书在答辩会前一周将申请人论文送达答辩委员会成员。 

三、学位论文答辩的一般程序 

(1)准备工作。组织资格审查小组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审核通过者

方可进行答辩。答辩秘书至少提前 3 天在研究生系统发布答辩公告。答辩

秘书将申请者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报学院主管院长审批，经学院审批同意后

方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未经毕业答辩资格审查、答辩时间未进行公告或答

辩委员会成员未经审批者，答辩无效。 

(2)答辩秘书宣布答辩委员会名单。 

(3)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宣布答辩正式开始。 

(4)秘书介绍申请人基本情况及学院资格审查结果。 

(5)申请人报告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硕士研究生报告时间不少于 20 分

钟，博士研究生报告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6)答辩委员提问，申请人答辩（硕士研究生答问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博士研究生问答时间不少于 50 分钟）。 

(7)答辩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对论文及答辩情况进行评议，并就是否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进行表决。表决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须获全体答辩

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方为通过，表决结果须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 

(8)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对答辩人论文的评语、不足之处的修改要求及



表决结果。 

(9)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应及时将答辩委员会决议书意见反馈给申请

人，导师须督促申请人及时对其中指出的学位论文主要缺陷和不足之处进

行修改后定稿。 

四、学位答辩材料提交 

在完成答辩程序后，答辩委员会秘书要负责将相关材料汇总后交学院

教务秘书处，经学院院务会及主管院长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送学校主管部

门。需要汇总的材料包括： 

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审批材料（含成绩单）（1 份） 

⑵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学术评议书（博士≥3,硕士≥2） 

⑶研究生学位论文依据评阅意见修改情况表（1 份） 

⑷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审批表（1 份） 

⑸研究生学位论文依据答辩意见修改情况表（1 份） 

(6)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博士≥5,硕士≥3） 

(7)学位授予审批表（1 份） 

(8)学位论文（2 本纸质版，1 份电子版） 

五、其他情况说明 

联合培养学生需按照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六、本工作办法由资源与环境学院负责解释。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2023 年 4 月 8 日 


